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
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书
（参考格式文本）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：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请求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事实和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律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
      申请人盖章：
申请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[bookmark: _Toc75277022][bookmark: _Toc1570766712]注：1．请求事项一般为：要求被申请人停止使用，并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等；2．申请人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原件；3．委托代理的，应附委托书及相关委托材料；4．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照企业执行。

委托书
（参考格式文本）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：
                  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争议，现委托         代理我（单位）处理企业名称争议相关事宜：
姓名/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权限为下列第   项：
[bookmark: _Toc313040671][bookmark: _Toc859656013][bookmark: _Toc1132901414]1．一般代理：代为提交、接收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材料。
2．特别代理：代为提交、接收相关法律文书；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申请请求；代为进行调解、签署调解协议和调解书；代为撤回申请；代为参加听证，代为答辩和提交证据材料。
3．其他：
委托期限至：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        
委托人盖章：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/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1．委托权限第3项，委托人可以根据需要，依法作出授权；2．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照企业执行。
附件2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[bookmark: _Toc366725417][bookmark: _Toc1044368019][bookmark: _Toc390467224]企业名称争议受理通知书
（  ）企名争受〔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本局收到你（单位）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，争议企业名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，本局决定予以受理/受理并适用企业名称简易裁决程序。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3

[bookmark: _Toc1867007069][bookmark: _Toc1282305888][bookmark: _Toc1045145036]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不予受理通知书
（  ）企名争不予受〔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本局收到你（单位）提交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材料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，本局决定不予受理。理由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对本通知书不服的，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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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[bookmark: _Toc152695524][bookmark: _Toc1459779223]企业名称争议材料补正通知书
（  ）企名争补正〔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：
你（单位）提交的企业名称争议材料需进一步补充或修正，请在5个工作日内对相关材料进行补正。
具体需要补充或修正的企业名称争议材料如下：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的，我局将不予受理。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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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847264045][bookmark: _Toc1071298816][bookmark: _Toc1375545212]附件5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答辩告知书
（  ）企名争答〔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            对你（单位）目前使用的企业名称，已向我局提出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，我局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依法决定受理。
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请你（单位）应自收到本告知书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答辩书、证据材料及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。委托代理的，还需要提交委托书和相关委托材料。逾期不提交的，不影响我局对争议的审查。
[bookmark: _Toc816304064][bookmark: _Toc1126918129][bookmark: _Toc795719636]附：《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复印件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邮寄地址：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附件6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调解书
（  ）企名争调〔    〕第  号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争议申请和主要事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调解，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被申请人：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
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  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


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附件7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[bookmark: _Toc140889053][bookmark: _Toc809645444]企业名称争议中止审查告知书
（  ）企名争中审〔    〕第  号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《川渝两地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办法》规定，我局决定中止审查                 
与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争议。理由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（单位）认为不存在中止审查事由或发现中止审查事由已经消失的，有权向我局申请恢复审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Toc2011536251][bookmark: _Toc870171799][bookmark: _Toc1898271966]附件8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恢复审查告知书
（  ）企名争恢审〔    〕第  号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于   年   月   日决定中止审查                与
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争议。因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中止审查事由已经消失，根据《川渝两地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办法》规定，我局决定恢复企业名称争议审查。

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[bookmark: _Toc54715836][bookmark: _Toc160396805][bookmark: _Toc225022757]附件9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终止裁决决定书
（  ）企名争终裁〔    〕第  号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决定终止                与                  的企业名称争议，理由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对本决定不服的，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[bookmark: _Toc874917472][bookmark: _Toc1358252139][bookmark: _Toc1144129126][bookmark: _Toc1381364110]

附件10

××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局
企业名称争议简易裁决程序处理告知书
（  ）企名争简〔    〕第  号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《川渝两地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办法》规定，决定适用简易裁决程序处理            
           与                的企业名称争议。



（企业登记机关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

